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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暨「擬定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細部計畫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 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民國 106 年 9 月 7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 

貳、開會地點：中臺科技大學天機大樓地下 2 樓大禮堂 

參、主持人：本府都市發展局林副總工程司憲谷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如后附簽到簿          記錄：陳廷宇 

伍、規劃單位及簡報說明：略 

陸、所有權人、地方人士詢問及意見陳述概要： 

（一）曾議員朝榮 

本日召開大坑風景特定區公開展覽說明會，目的是要讓各位鄉親

就自己的土地及權利就這次的通盤檢討提出需求及討論，或者有任何

不瞭解之處，都請各位鄉親踴躍發言或者填寫意見書，讓臺中市政府

瞭解大坑居民的訴求及陳情，也讓市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就各位鄉親

的訴求進行研擬及討論，故請各位鄉親不吝提出建議及依順序發言，

謝謝各位。 

（二）賴先生 

廍子路附近發展條件與廍子區段徵收區相近，但開發卻限制最小

開發規模，又要求回饋，相當不合理，已影響居民的權利，希望市政

府能正視這個問題。 

（三）賴先生 

風景區開發面積限制平地 750 坪，小基地開發必須全部一起開發，

怎麼可能所有地主一起配合，相當不合理，有一些遊 3 變遊 2 的土地，

現況都是小規模基地不到 750 坪，我們作為土地所有權人，有自己的

權利，為什麼還需要跟別人合併開發，現況根本無法開發。回饋部分，

我們要繳地價稅，卻還要回饋。規劃要與現況事實相符，如果政府覺

得這裡是風景區，那請政府挹注資金開闢投資這裡，興闢公共建設並

提供獎勵機制或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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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包先生 

我代表日光溫泉發言，我們的地（大滿段 567、580、604 地號）

在 103 年 4 月就已經送到市政府申請開發，這裡緊鄰日光溫泉會館，

面臨道路 4-8 米，因為這裡的開發需要環評，這次將我們劃成農業區

非常不合理，希望恢復為風景區或變更為遊憩區。 

（五）吳先生 

我的地是大觀段 389-2、389-3，這裡是合法建地，雖然這裡有建

蔽容積管制，但聽鄰居講這裡要開發還是很困難希望有關單位注意，

合法申請就是合法，不應複雜化行政，請政府多注意行政效率。另外

市政府總說我們這裡是台中的後花園，但到現在許多路都沒開闢，道

路不平也不寬，如何吸引人前來。 

（六）郭先生 

我的土地在訂正案 24 案裡面，因開發許可失效而由特二住變更為

風景區。由於土地臨接的 129 號（30 米道路）道路經過數年修改，我

們這塊地從民國 70 幾年就申請開發但一直無下文，民國 91 市政府來

文說我們這塊地需要配合 129 號道路拓寬變更，請我們暫緩申請，好

不容易最近徵收一次，才有這 30 米道路的通車，結果這次通檢變更為

風景區，政府行政反覆無效率的責任不應推給民眾，請多加檢討。 

（七）張小姐 

大滿段 9 地號土地房子都已經建成 40~50 年了，前面 1/5 劃成住

宅區，後面 4/5 劃為風景區，一屋兩區，希望一併變更為住宅區。 

（八）段先生 

我住橫坑巷 46-12 號，是合法建築卻劃成農業區，請修改為住宅

區。有關大坑風景區限制開發最小面積，根據行政程序法第 6 條來看

無正當理由是不可以限制的，行政行為不應該有差別待遇，另外回饋

規定也不合理，山坡地已經有很多管制，包括建築技術規則、地質法

等，限制許多，能蓋的地已經很少，無需再用土管規定去限制。  

  



3 
 

（九）張先生 

我的土地臨接東山路，面積有 1 公頃，申請建照程序都重重限制

而且複雜，連申請機械除草工作都要準備地籍套繪、坡度套繪這些資

料，最後又跟我們說因為這裡屬於風景區範圍不能申請這些事項。雖

然現在申請開發面積降到 0.25 公頃了，但只是想申請一項機械除草工

作，可是水利局發給我的文說：「都發局說不准」，問都發局說為什麼，

但卻又說不出來，各機關單位的權責不清，推托問題，請問我申請機

械除草工作都要等到 9/17 公展期間結束嗎？請北屯鄉親站出來，也請

市政府重視這個問題。 

（十）徐小姐 

我的地是大豐段 519、520 地號，我們最早以前本來是農地，63

年編為批發市場預定地，事隔已久，至 96 年到 103 年已陳情多次，但

批發市場預定地已經限制很多，附近都是住宅區，直至 103 年又變更

成廣場用地，這塊是私有地，如此變更非常不合理。 

（十一）曾先生 

我是大華段 154-4 的地主，原本是風景區建地，現在變成農業區

不能蓋房子，請再檢討。 

（十二）吳先生 

感謝都發局這次將農業區放寬建地目可申請自用住宅的事情列

入，有些地從民國 40 幾年就已經編為建地，到現在不能動，請快完成

檢討。 

（十三）張小姐 

我代表訂正案 28 案青青山莊案的地主，原來在 98 年時是住宅區，

又說我們開發許可失效，現在劃為風景區，站在百姓的立場，要走開

發許可需花費多少年的時間和精神，現在一句話就說開發許可失效，

我們希望說，如果已經在市政府有核准文件及資料，應該要承認，如

果有需要可以要求補件或請技師簽證，請市府認可曾經提送過的資料

應該予以被承認開發許可有效。另外，我們的地形非常平坦，市政府

的地形圖有誤差、等高線也有問題，希望重新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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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賴先生 

我的地原本是風景區，受到當初地震的影響，劃地震斷層帶且限

制開發，想請問下次的地震會跟現在所劃的斷層帶一樣走向嗎？我的

地一直不斷被劃不同分區，現在又劃成農業區。苧園巷是我的地，政

府劃為道，但又沒有徵收，說我是斷層帶不能開發我可以接受，但附

近都是大樓，惟獨我的地不能開發，我們大坑一直用地質條件和法令

來限制人民權利，或請政府讓我們以地以地或容積移轉，否則請取消

斷層帶限制。 

（十五）陳先生 

921 跟大坑沒什麼關聯，現在都要被斷層帶拖垮發展，請問風景區

的風景在哪裡？大坑有風管處，為什麼不能一個單位作為窗口全權處

理，辦一個案件需要跑 7 個單位實屬不合理。 

（十六）翁先生 

我的地是大興段 373 地號，我有兩個訴求，第一是這裡的土地有

30 幾筆，這次雖然調降為 0.25 公頃，但我們的地才 100 多坪沒有那麼

大根本不能開發，希望降低面積限制。第二是我們這裡的土地 30 幾筆

地都沒路可以出入，政府早就該就袋地權使用去過戶，這些土地現在

該如何使用我也不知道，希望市政府幫我們處理。 

（十七）邱里長財源 

（1）斷層帶一劃下去，旁邊劃成綠地，但沒有要徵收也沒要開發，又

限制斷層帶以東 100 公尺內不能開發，民眾權益已受影響。 

（2）佛法山寺已經幾十年，有寺廟登記證，但沒有劃成宗教專用區，

請再清查。 

（3）美國學校原有校區為文教區，但該校新申請的體育場沒被劃入文

教區，請再清查。 

（4）風景區限制小面積基地不能開發相當不合理，請檢討。 

（5）農業區不能申請農舍的規定不合理，尤其是規定只有民國 65 年以

前編為建地目的土地才能申請自用住宅，但大坑民國 65 年以前的

老房子非常少，而民國 65 年以後的建築物卻不適用現在的法規來

申請自用住宅，請再檢討修改。 

（6）廍子里、東山里、民政里、民德里等 4 處里活動中心請劃成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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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以便修繕。 

（7）東山路上有一部分劃為道路用地，但現在卻不是做道路使用，現

況既然不是道路使用，那應該要縮回原本 12M，把分區改為住宅

區，並辦理撤銷徵收，讓民眾得以使用。 

（8）公 9、公 10、公 11 內很多私有地，民眾好不容易買到，結果現在

又劃成農業區，以致於無法開發，請協助處理。 

（十八）李小姐 

79 年跟市府標售一塊建地（東山路路旁），現在變為綠地，已影響

其權益（檢附陳情書及地號）。 

（十九）詹先生 

我們保安林的建地好不容易拿到所有權，現在全劃成公園用地，

嚴重影響這裡居民的權益，請再檢討。 

（二十）陳先生 

我的地是幾十年前買來的地，是私人的地，但市政府為了劃設計

畫道路，將我持有的 3 筆土地分割成 9 筆，導致無法使用，地被佔用

還要繳回饋金非常不合理。 

（二十一）陳先生 

美國學校的校車行經過我的土地附近，破壞到我種植的農作物生

長。 

（二十二）林先生 

我們的案件是訂 30 案（大華段 903、906 地號），因開發許可失效

而被改成風景區，希望能維持特二住，若開發許可失效是否能依土地

使用分區回歸環評、都市計畫、水保等相關法規，不要劃為風景區。 

（二十三）林小姐 

（1）風景區無法作宗祠建築會影響 2 位地主權益，以及是否與都市計

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有所牴觸，建議應與全國各地一致或有補救

措施。 

（2）山坡地已有許多嚴格管制，開發又要有回饋，應考量民眾負擔。 

（3）山坡地風景區要 1 公頃才能開發，為何面積小的地主要配合鄰地

開發，有損地主權益。 

（4）未曾看到清水巷、橫坑巷、苧園巷等道路有拓寬，但現在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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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計畫道路 15M 退縮，須再留人行步道，以致限制民眾開發面積。

市政府既不辦理拓寬也不徵收，劃為 15M 計畫道路致人民權益受

損，建議路寬 8M 即已足夠。 

（5）書圖製作部分有瑕疵，圖裡面劃為農業區變更為住宅區，但文字

上是風景區，書圖不符部分請再檢討。我們一開始開發已表明是

要作風景區，但本次公展書圖劃為遊憩區，請再檢討。 

（二十四）林先生 

我住在美國學校對面，左手邊的活動中心的火災警報噪音常常影

響到我的安寧，請警察來處理也沒有用。 

（二十五）謝小姐 

大觀段 521 地號，但政府劃 1/3 是特一住，2/3 是風景區，我的鄰

地前後都是住宅區，將我們這裡劃為風景區不合理，請協助檢討風景

區改為住宅區。另我們原本住 2 的部分，這次改為特 1 也不合理，請

恢復原本的住 2。  

（二十六）賴先生（第二次發言） 

大坑限制這麼嚴格沒人敢來開發，作為風景區，但這裡都沒有風

景區的相關設備條件，如何讓大坑能翻身。 

柒、本府綜合答覆 

（一）有關不是在山坡地的風景區回饋規定或是開發最小規模等議題，將

提供給都委會委員，就地區的特性再進行檢討。 

（二）有關開發許可案內容、斷層帶兩側範圍限制、道路徵收開闢以及公

共設施是否不需要再保留，再請各位提供書面資料，俾利本市都市

計畫委員依個案狀況再行研議。 

（三）有關土地使用分區劃設不合理之處（仁友社區附近），該地狀況較

為特殊，且與原計畫劃設內容有關，本府將再檢討。 

（四）有關開發審議、申請建築程序太過繁複議題，本次通盤檢討將配合

調整相關審議程序簡化，俾利民眾申請。 

（五）有關合法寺廟未劃為宗教專用區請再提供資料協助佐證參考。 

（六）有關計畫書圖製作部分，本府與規劃單位會再行查核，修正書、圖

有誤之處。 

（七）公開展覽期間內，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得於公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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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建議事項、變更位

置、理由及檢附地籍圖說等資料 1式 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表示

意見，據以彙整提報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 

捌、散會：下午 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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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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